
连 云 港 市 教 育 局 教 研 室

关于推荐 2020 年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

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县区教育局教研室、教科研机构、直属学校：

根据省教科院《关于举办 2020 年全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

活动的通知》[苏教科院（2020）11 号]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拟推荐先进集体和

先进个人参加省级评选活动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1.各县区、直属学校要认真研读省文件要求，严格按照评选范围和申报条件

进行初评并择优推荐，初评推荐名单报市教育局教研室前须先公示。省评选文件

见附件 1。

2.各县区、直属学校推荐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名额见附件 2。

3.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需按省要求填写相应的《申报表》并附佐证材

料，需经单位、县区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。各县区教研室负责汇总申报材料纸质

稿及申报表电子稿，填写《汇总表》，并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前将本县区汇总表

（纸质稿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）、申报材料报送市教育局 611 室，联系电话

85822145，同时将申报表、汇总表电子稿发至 jys_gcm@sina.com。

附件：1.关于举办 2020 年全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的

通知

2.各县区及直属学校推荐名额分配表

连云港市教育局教研室

2020 年 9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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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推荐省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名额分配表

县  区

先进集体推荐名额 先进个人推荐名额

教科研机构
学    校

教科研人员
教   师

普高 初中 小学 幼特教 职业学校 普高 初中 小学 幼特教 职业学校

东海县 1 1 1 1 3 2 1 1 1 1

赣榆区 1 1 1 1 1 3 2 1 2 1 1

灌云县 1 1 2 1 1 1 1

灌南县 1 1 1 2 1 1 1

海州区 1 1 1 2 1 2 1 1

连云区 1 1 2 1 1 1

开发区 1 1 1 1

徐圩新区 1
直属(基教与职教、教
科研机构、教师发展

中心等)
1 1 1 1 2 5 2 2 2 3

合计 4 4 4 5 4 5 20 8 6 11 5 10


